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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806

公司简称：

*ST

昆机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杨雄胜、刘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理由是： 杨雄胜董事表示，“鉴于公司至2016年报

披露日，成本计算尚未真正满足永续盘存制和实际成本计算的基本要求，而且历年会计数据已暴露偏离事实的明显问题，审计师也未能对

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发表确定性意见，我无法对公司公开财务报表及有关事项发表同意或不同意的确定意见。 ” 刘强董事表示，“1）公司

当前处于非常时期，需对年报、审计报告披露后产生的影响和风险充分估计和预判，采取尽可能的措施减少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影

响和风险。 2）公司应与各级证监机构、交易所等保持主动及时的沟通，及时有效地回复问询和关切，合法按规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

露相关信息。 3）在上级部门核查和公司自查过程中，改善、完善和加强内控，严查内控失效环节，并明确有关的责任。 2、由于上级监管机

构立案调查和公司自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尚未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本人对年报尚持保留意见。 3、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将对资本市场、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心股东以及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当前公司仍处在上级监管部门的立案调

查和公司的自查工作过程之中，尚未作出最终结论。 本人原则上同意该审计报告，但保留根据上级监管部门核查和公司自查的结果发表

进一步意见的权利。 同时，建议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配合核查，全面自查，加强内控，保持公司的产品开发、生产经营、安全稳定

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 � � �除上述董事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 � �其中，张泽顺、张

涛董事对有关年度报告的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 但“考虑到公司涉嫌财务违规事项的自查尚未结束，且自查阶段性结论暂未获得监管机

构的认同，基于审计师意见，我认为报表数据及部分年报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但考虑到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要求，以及向投资者披露公

司现状的义务。我同意本次年报在充分提示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披露。并且，若本次年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由于内控无效而存在任何不准确

的描述，本人保留相应的追责权利。 ”@� � � �王鹤、张晓毅、彭梁峰、金晓峰、刘岩、刘海洁、陈富生、唐春胜董事对有关年度报告的审议事项

表示“同意” 。 但考虑到，“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发布了《关于在2016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发现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重大风

险公告》，披露了公司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事项。 截至年报披露日，财务违规的自查形成了阶段性结论，但自查工作仍在进行当

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云证调查字2017004号），因信息披露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截至年报披露日，立案调

查结论尚不明确。 本人为确保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披露 2016�年年度报告，基于目前已经确定的信息，同意披露。 但上述财务违规

和立案调查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内容的影响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加紧自查工作，并积极配合立案调查，力争早日自查和调查完

毕。”@� � � �监事邵里、樊宏、周国兴、蔡哲民对有关年度报告的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但“考虑到公司涉嫌财务违规事项的自查尚未结束，

且自查阶段性结论暂未获得监管机构的认同，基于审计师意见，我认为报表数据及部分年报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考虑到信息披露及

时性的要求，以及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现状的义务。 我同意本次年报在充分提示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披露。 并且，若本次年报财务数据的真实

性由于内控无效而存在任何不准确的描述， 本人保留相应的追责权利。 ”@� �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表示，“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发布了

《关于在2016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发现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重大风险公告》，披露了公司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事项。

截至年报披露日，财务违规的自查形成了阶段性结论，但自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云证调查字2017004号），因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年报披露日，立案调查结论尚不明确。 本人为确保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

披露 2016�年年度报告，基于目前已经确定的信息，同意披露。 但上述财务违规和立案调查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内容的影响尚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加紧自查工作，并积极配合立案调查，力争早日自查和调查完毕。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审计师的无法表示意见如下：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机床公司）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6年12月31日的合并

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不对后附的昆明机床公司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6年度根据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9,295.55千元,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累计可分配利润

-249,773.01千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91,261.86千元，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累计可分配利润-231,637.15千元；因此公司计划不派

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昆机 600806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

昆明机床 03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喜 王碧辉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 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

电话 86-871-66119759 86-871-66166623

电子信箱 hexi@kmtcl.com.cn wangbh@kmtcl.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卧式镗床、大型数控落地式铣镗床、数控龙门式镗铣床、数控刨台式镗铣床、坐标镗床、卧式镗

铣加工中心、精密回转工作台等系列产品，主要产品大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016年机床市场形势持续低迷，市场订单不足成为影响行业

运行最为突出的矛盾。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

要

会

计

数

据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

业

收

入

617,752,190.35 621,336,648.49 776,594,761.09 -0.58% 751,097,092.09 867,889,305.6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09,295,551.74 -328,299,877.86 -196,385,215.66 36.25% -263,249,507.36 -204,091,306.5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440,353,960.78 -355,580,299.30 -218,582,693.59 -23.84 -278,500,134.62 -224,165,737.61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74,672,629.80 -163,568,963.03 -163,568,963.03 54.35% -132,256,016.53 -132,256,016.53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2014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418,150,145.65 627,445,697.39 889,172,358.16 -33.36 955,745,575.25 1,085,557,573.82

总

资

产

2,328,197,043.67 2,774,571,795.70 2,796,144,096.72 -16.09 2,745,123,368.98 2,815,121,513.91

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62 -0.37 37.10 -0.50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62 -0.37 37.10 -0.50 -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85 -0.67 -0.41 -26.87 -0.5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89% -37.44% -19.89

增加1.55个百分

点

-24.04 -17.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76.96% -40.55% -22.39

减少36.41个百

分点

-24.39 -18.9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59,492,933.79 253,174,146.02 69,864,095.87 135,221,01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721,432.22 -82,201,151.16 -54,126,810.89 -54,403,44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7,584,233.56 -96,743,411.38 -59,573,323.44 -264,897,28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080,590.6 73,525,055.80 -2,659,920.07 -207,722,863.9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474（其中A股33,363户、H股111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A股股数35,4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无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

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34,

354,498

25.3 0 未知 未知

沈阳机床（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133,

222,774

25.0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云南省工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4,153,

444

6.4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621,

572

2 0 未知 未知

肖立海

4,738,

896

0.89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1,727,

100

0.33 0 未知 未知

肖立江

1,438,

801

0.27 0 未知 未知

黄桂芳

1,438,

700

0.27 0 未知 未知

钟原

1,432,

100

0.27 0 未知 未知

成都鹏远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318,

600

0.2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除国有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外，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披露之主

要股东外，于2016年12月31日，根据中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0条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2005年修订）》规定，其他股

东之持股量并未达到需要报告之数量而根据香港证券《公开权益条例》第16（1）条规

定，本公司并无获悉其他人士拥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10%或以上权益。 前10名股东

中，持有公司股份达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有3户，即HKSCC�Nominees�Limited

(以下称：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动、质押、冻结或托管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世界先进制造技术不断兴起，超高速切削、超精密加工等技术的应用，柔性制造系统的迅速发展和计算机集成系统的不断成熟，对数

控加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数控机床技术正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高速度、高精度化；多功能化；智能化；数控编程自动化；可靠

性最大化；控制系统小型化。中国的机床行业竞争格局进入了中高端品牌厮杀阶段，这个阶段的品牌又细化为中、中等偏上、中高等细分市

场，在中等市场主要依靠价格战的情况下，运营越来越困难，导致许多品牌开始向上游发展，努力获取更多的品牌附加值和发展空间。如此

环境下，中国机床行业面临的挑战诸多，尤其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来说，扎堆于中低端产品，以价格为主要的竞争手段，抗风险能力不强，产

业集中度低。

据统计，2016年1-12个月，全行业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上升4.1%。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上升1.6%，金属成形机床

新增订单同比上升17.5%。 2016年1-12月，全行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9.9%，产量同比下降19.1%，金属加工机床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13.6%。其中，金切机床同比增长17.0%,金属成形机床同比下降6.5%，工量具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0.6%。2016年1-12月，全行业利润总额

同比下降35.7%，金属加工机床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8.5%。 其中，金切机床同比下降148.5%,金属成形机床同比增长16.8%，工量具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20.6%。 2016年12月，全行业亏损企业占比为36%，金属加工机床亏损企业占比为43%，其中金切机床为47.7%，金属成形机床

为19.0%，与2015年12月相比分别变化了-3.9、-0.5、0和-3.7个百分点，工量具亏损企业占比为17.9%。（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国机械行业协

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化工领域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低水平的重复投资被有效遏制，导致重型机床市场需求放缓。 因此，

2017年机床经营环境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实现销售收入617,752,190.35。 其中：机床销售收入： 594,996,715.94元；综合毛利率3.61%；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 -209,295,551.74元，每股收益为 -0.39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公司由于最近三年连续亏损，A股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增加*ST。 公司A股股票将于2016年度报告披露后之日起

停牌并被暂停上市。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涉嫌财务违规，已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根据调查结果，公司如触发股票上市规则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条件，公司A股股票将被强制退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A股股票将于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连续亏损被暂停上市。 在暂停上市期间，若公司又触及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暂停上市情

形，公司只有分别满足财务指标和重大违法两种情形下的申请恢复上市条件，方可申请A股股票恢复上市。否则，公司A股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客观、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4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从事机床系列产品及配件以及节能型离心压缩机和鼓风机系列产品及配件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本公司的

营业期限到205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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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应到12人，实到12人。

本次董事会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7年4月21日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12人。 公司2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6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2、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3、2016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本提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2票，议案获得通过。

4、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6年度根据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9,295.55千元,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累计可分配利润

-249,773.01千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91,261.86�千元，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累计可分配利润-231,637.15千元；因此公司计划不

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5、2016年度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考评方案；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6、《2016年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7、《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8、《董事会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提案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2票，议案获得通过。

9、《2016年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10、2016年度审计委员会工作总结；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11、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提案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二、董事对各议案的意见

独立董事杨雄胜：

鉴于公司至2016年报披露日，成本计算尚未真正满足永续盘存制和实际成本计算的基本要求，而且历年会计数据已暴露偏离事实的

明显问题，审计师也未能对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发表确定性意见，我无法对公司公开财务报表及有关事项发表同意或不同意的确定意见。

鉴于公司短期内对历年会计差错更正难以提出正确无疑的充分依据和理由，而且这样大面积更正本身已意味着历年已报的财务报表

已侵犯了中小股民的利益，故我对公司前期更大会计差错更正方案无法发表赞成或反对的确定意见。

独立董事刘强：

1、1）公司当前处于非常时期，需对年报、审计报告披露后产生的影响和风险充分估计和预判，采取尽可能的措施减少对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影响和风险。 2）公司应与各级证监机构、交易所等保持主动及时的沟通，及时有效地回复问询和关切，合法按规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 3）在上级部门核查和公司自查过程中，改善、完善和加强内控，严查内控失效环节，并明确有关的责任。

2、由于上级监管机构立案调查和公司自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尚未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本人对年报尚持保留意见。

3、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将对资本市场、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心股东以及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当

前公司仍处在上级监管部门的立案调查和公司的自查工作过程之中，尚未作出最终结论。

本人原则上同意该审计报告，但保留根据上级监管部门核查和公司自查的结果发表进一步意见的权利。

同时，建议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配合核查，全面自查，加强内控，保持公司的产品开发、生产经营、安全稳定等工作的正常进

行，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4、“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涉及公司内部控制、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还涉及多个会计师事务所，而且时间跨度长，当前仍在

监管机构核查和公司自查过程中，有待进一步查明事项真实情况和补充有关材料，结论尚不明确，因此无法表示意见。

董事张泽顺、张涛：

同意。 但考虑到公司涉嫌财务违规事项的自查尚未结束，且自查阶段性结论暂未获得监管机构的认同，基于审计师意见，我认为报表

数据及部分年报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考虑到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要求，以及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现状的义务。我同意本次年报在充分提

示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披露。 并且，若本次年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由于内控无效而存在任何不准确的描述，本人保留相应的追责权利。

董事王鹤、张晓毅、彭梁峰 、金晓峰、刘岩、刘海洁、陈富生、唐春胜：

同意。 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发布了《关于在2016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发现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重大风险公告》，披露了

公司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事项。 截至年报披露日，财务违规的自查形成了阶段性结论，但自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尚未形成最终

结论。

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云证调查字2017004号），因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年报披露日，立案调查结论尚不明确。

我为确保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披露 2016�年年度报告，基于目前已经确定的信息，同意披露。但上述财务违规和立案调查对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内容的影响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加紧自查工作，并积极配合立案调查，力争早日自查和调查完毕。

第2、3、4项提案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细内容将于公告当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com.hk、公司网站http://www.kmtcl.com.cn。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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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监事应到4人，实到4人，其中监事樊宏委托监事会主席表决。

本次监事会议案均获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7年4月21日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地点昆明，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4人，监事樊宏委托监事会主席出席并表决。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本提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3、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6年度根据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9,295.55千元,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累计可分配利润

-249,773.01千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91,261.86�千元，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累计可分配利润-231,637.15千元；因此公司计划不

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提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4、《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提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提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二、监事会对本次议案的情况说明

监事邵里、樊宏、周国兴、蔡哲民：同意。 但考虑到公司涉嫌财务违规事项的自查尚未结束，且自查阶段性结论暂未获得监管机构的认

同，基于审计师意见，我认为报表数据及部分年报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但考虑到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要求，以及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现状

的义务。 我同意本次年报在充分提示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披露。 并且，若本次年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由于内控无效而存在任何不准确的描

述，本人保留相应的追责权利。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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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将被暂停上市暨持续停牌的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公司涉嫌财务违规，已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根据调查结果，公司如触发股票上市规则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条件，公司A股股票将被强制退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司由于2014年、2015年已经连续两年亏损，2016年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16年仍然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将于 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公司上市。

一、将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已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公司财务部门核算及年报审计机构审计，公司2016年度继续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17,452,837.42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开始停牌。 上

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A股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安排

公司已于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于2017

年4月25日起连续停牌。 上交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须在有关会计年度结 束后3个月内（即2017年3月31日前）发出业绩公告。

由于公司未能在有关会计年度结束后 3�个月内刊登业绩公告，公司H股股票于2017年4月3日上午9:00时开市起停牌，直至2017�年4月

24日收市晚间披露年度业绩后，公司H股股票于2017年4月25日上午9:00时开市后复牌交易。

三、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涉嫌财务违规，已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根据调查结果，公司如触发股票上市规则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条件，公司A股股票将被强制退市。

2、在暂停上市期间，若公司又触及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暂停上市情形，公司只有分别满足财务指标和重大违法两种情形下的申请恢复

上市条件（详见本公告后附索引），方可申请A股股票恢复上市。 否则，公司A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

易所网站（www.hkex.com.cn）以及本公司网 站（www.kmtcl.com.cn）。 公司已多次发布公告警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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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提示性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性质及原因说明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7年3月21日公司发布了《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在2016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发现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重大风险公告》，披露了公司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财务违规的事项。 公

司按要求进行了自查并就2013年-2015年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司内控失效等原因，造成本公司2013、2014、2015年度合并利润表以及利润表累计多计主营业务收入470,670,958.87元；主营

业务成本多计190,267,128.61元；坏账准备多计36,094,476.58元；以及与主营业务收入相关的各项计提多计2,589,621.36元；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多计9,601,687.58元；管理费用少计29,608,616.03元。

2、 因公司内控失效等原因， 造成本公司2013、2014、2015年度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分别多计121,372,590.31、

245,549,490.39和273,118,462.19元； 预收账款分别少计106,384,853.76、110,776,847.05和213,952,083.23元； 存货分别少计119,

028,963.45、175,551,345.47和166,745,761.09元；应付职工薪酬分别相差373,823.75、3,853,281.75和-29,608,616.03元；应交税费分

别多计21,608,132.38、4,298,191.70和85,617,118.23元；其他应付款分别少计1,436,644.78、4,166,719.42和2,589,621.36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原报表金额 调整后报表金额 原报表金额 调整后报表金额 原报表金额

调整后报表金

额

应收账款

502,055,

775.50

228,937,313.31

583,768,

014.65

338,218,524.26

388,303,

316.56

266,930,

726.25

预收账款

189,665,

824.66

403,617,907.89

240,456,

236.36

351,233,083.41

256,365,

206.37

362,750,

060.13

存货

914,209,

060.05

1,080,954,821.14

896,675,

761.83

1,072,227,

107.30

838,202,

834.59

957,231,

798.04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5,704,

457.06

100,504,857.14 1,724,042.72 57,480,456.80 71,326.31

16,280,

562.09

应交税费 3,765,152.92 2,948,434.77 6,877,214.09 2,579,022.39

24,202,

207.26

2,594,074.88

其他应付款

170,573,

524.53

167,983,903.17

144,228,

412.53

140,061,693.11

122,009,

581.95

120,572,

937.17

应付职工薪酬

25,658,

651.73

34,327,796.95

12,709,

724.16

2,079,385.70

10,505,

114.49

4,547,838.49

长期应付职工

薪酬

4,953,637.05 25,893,107.86 5,110,774.06 11,887,830.77

20,947,

539.29

26,530,

991.54

主营业务收入

776,594,

761.09

621,336,648.49

867,889,

305.64

751,097,092.09

1,029,488,

879.74

830,868,

247.02

主营业务成本

659,881,

483.14

645,165,700.00

702,862,

972.16

646,340,590.13

802,498,

075.25

683,469,

111.79

资产减值损失

67,139,

035.29

43,751,251.27

36,349,

437.09

28,271,440.47

-2,353,

342.17

-6,982,

038.11

管理费用

156,963,

195.41

173,313,479.64

185,208,

914.45

197,287,916.18

162,670,

709.85

163,850,

039.91

销售费用

95,638,

144.61

97,215,242.67

116,018,

784.59

113,288,709.95

81,664,

578.30

80,227,

933.53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7,913,379.51 4,746,113.98 7,066,020.66 4,683,459.49

7,286,

164.47

3,234,303.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6,385,

215.66

-328,299,877.86

-204,091,

306.53

-263,249,

507.37

8,521,

796.32

-62,132,

001.4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8,582,

693.59

-350,497,355.79

-224,165,

737.61

-283,323,

938.45

-24,012,

543.98

-94,666,

341.71

期末总股本

531,081,

103.00

531,081,103.00

531,081,

103.00

531,081,103.00

531,081,

103.00

531,081,

103.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62 -0.38 -0.50 0.02 -0.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62 -0.38 -0.50 0.02 -0.12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

（元／股）

-0.41 -0.66 -0.42 -0.53 -0.05 -0.1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9.89% -11.90% -17.13% -9.54% 0.66% -2.35%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14% -12.70% -18.82% -10.27% -1.86% -3.58%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收到公司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的函件，其在函件中提到：“根据现

阶段本所协助云南证监局调查工作的进展，我们理解贵公司对有关涉嫌财务违规事项的自查工作尚未完成。 截至本信函日，贵公司关于

2013及2014年度财务报表的调整事项的支持行单据及其他文件尚未整理齐全，部分单据缺失，并且单据之间尚未能完全达到互相匹配和

印证。 因此，上述涉及2013及2014年度的重大会计差错调整事项（包括影响金额）在现阶段尚缺乏充分的证据和文件支持，并且其总体合

理性尚有待验证。 贵公司现阶段有关2013及2014年度经调整后的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尚待进一步核实。 ”

另，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要求：“公司对以前年度已经公布的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更正，需要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年度报告进行审计” 。 鉴于公司根据证券

监管部门要求，尚需披露调整后的经审计的2013年、2014年、2015年度报告及财务报表，相关工作量较大，且公司尚待根据中国证监会最

终认定违规事实进行整改，故本次未能及时披露更正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公司后续将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与会计师进行进一步沟通，并尽快披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更正后的2013年、2014年、2015年度报告。 本次更正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4日

恢复上市条件索引：

14.2.1�上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第 14.1.1�条第 （一）至（四）项规定的标准，其股票被暂停上市

后，向本所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的，应当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1000�万元；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未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保荐机构经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认为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七）保荐机构经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认为公司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运作规 范、无重大内控缺陷；

（八）不存在本规则规定的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情形；

（九）本所认为需具备的其他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上市公司可以在最近一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所提出恢复上市的申请。

14.2.7�上市公司因第 14.1.1�条第（十）项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其股票被 暂停上市后，在本所作出终止其股票上市决定

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可以在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所提出恢复上市的申请：

（一）已全面纠正重大违法行为并符合下列要求：

1．公司已就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所涉事项披露补充或更正公告；

2．对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已处理完毕；

3．公司已就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所涉事项补充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责任主体，对公司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的损失已作出补偿；

5．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可能引发的与公司相关的风险因素已消除。

（二）已撤换下列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有关的责任人员：

1．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的有关人员；

2．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有关人员；

3．被中国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有关人员；

4．中国证监会、本所认定的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责任人员。

（三）已对相关民事赔偿承担做出妥善安排并符合下列要求：

1．相关赔偿事项已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该判决已执行完毕；

2．相关赔偿事项未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但已达成和解的，该和解协议已执行完毕；

3．相关赔偿事项未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且也未达成和解的，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已按预计最高索赔金额计提赔偿基金，并将足额

资金划入专项账户,且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已承诺：若赔偿基金不足赔付，其将予以补足。

（四）不存在本规则规定的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情形。

（五）公司聘请的恢复上市保荐机构、律师已对前述四项条件所述情况进行核查验证， 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明确认定公司已完全符

合前述四项条件。 公司应当在提出申请后，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